
2015 年 7 月 17 日  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 – 
的士燃料附加費  

 
 
目的  
 
  在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下設有八項《專題研

究》。我們今年較早前已先後向委員會滙報了四個《專題

研究》的研究結果。今次是就的士業界較早前建議引入

的士燃料附加費的事宜所作的一項《專題研究》作匯報。

進行這項研究時，我們深入了解過其他城市實施及不實

施 的 士 燃 料 附 加 費 的 經 驗 ， 亦 徵 求 了 學 者 及 乘 客 的 意

見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 現行的公共交通政策是以鐵路為公共交通系統

的骨幹，輔以其他公共交通服務，彼此相輔相成。隨着

重鐵網絡的進一步發展，我們須對整體公共交通服務的

佈局作出檢視，以在須顧及公共交通系統的多元選擇及

經營生態平衡下促進不同服務之間的優勢互補，讓市民

享有便捷服務和合適選擇之餘，亦令各種服務可持續發

展。為此，政府展開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。正如我們在

去年 11 月 25 日向交通事務委員會簡介《公共交通策略

研究》的工作計劃時指出，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分為《角

色定位檢視》及《專題研究》兩個部分，其中《角色定

位檢視》會就各公共交通服務的角色定位作檢視，而《專

題研究》則會就議員、公眾及公共交通業界關注的重要

課題作探討。兩個部分的工作流程當日已向委員會交待，

現再次載於附件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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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 目前全港共有 18 138 部的士，每天共接載約 100
萬乘客人次。絕大部分的士 (超過 99%)為石油氣車輛 1。

一如其他燃料，本港石油氣的價格基本上隨國際燃料價

格變動。部分的士業界人士認為由於石油氣價格有時會

因國際氣價波動而在較短期間內有較大變化，為他們的

營運帶來一定的壓力，因而希望收取燃料附加費，讓的

士在恆常的票價調整機制之外，另有渠道隨燃料價格變

動而額外收費。  
 
4 .   過去 3 年 (即 2012 年至 2014 年 )，雖然曾有一

個月份石油氣價格為每公升 6.15 元，但全年平均石油氣

價格分別為每公升 4.75 元、 4.79 元及 4.90 元。截至本年

7 月， 2015 年的平均石油氣價格為每公升 3.20 元。一般

而言，的士提供一更服務平均約需使用 30 公升石油氣。

至於的士業界建議的燃料附加費機制，其基本概念是當

燃料價格達至或超越某個預設啟動水平時，乘客便須額

外付出若干的燃料附加費，而附加費水平會隨燃料價格

上升而增加；當燃料價格未達預設啟動水平時或回落至

低於預設啟動水平時，業界的建議是乘客不用繳付燃料

附加費，但業界未有建議在燃料價格出現大幅下調時可

以減收常規的車費 2。  
 
5 .   目前，的士業界如希望加價須向政府申請。根

據既定政策，政府在處理申請時，會全面考慮包括燃料

成本在內的各項成本及收入項目的變動，以及其他一系

列因素 (見下文第 6 段 )。這安排一直能顧及和平衡不同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為 減 少 路 邊 廢 氣 排 放 ，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車 輛 設 計 標 準 ) (排 放 )

規例》 (第 311J 條 )規定，在 2001 年 8 月 1 日或以後登記的的

士 須 以 石 油 氣 或 無 鉛 汽 油 操 作 ， 除 非 該 車 輛 並 非 使 用 強 制 點

火式引擎 (如電動的士 )。  
 
 現時全港有 18  085 部為石油氣的士， 16 部汽油的士及 36 部

電動的士。  
 
2 例如當石油氣價格達每公升 5 元時，乘客須每程多付 1 元燃

料附加費。當石油氣價格達每公升 6 元時則須多付 2 元，如

此類推。如石油氣價格未達每公升 5 元，乘客不用繳付燃料

附 加 費 。 但 當 石 油 氣 價 格 出 現 大 幅 下 調 時 (譬 如 下 調 至 每 公 升

3 元 )，乘客亦不會享有車費扣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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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者的需要和的士業界的實際營運情況。開徵燃料附加

費變相將燃料成本作獨立處理，而設立可自動調節的附

加費機制即意味繞過政府每次處理加價申請時可以起的

把關作用，把燃料價格上調的開支部分或全數直接轉嫁

乘客。這是否最合適的安排，政府必須小心考慮。在研

究過程中，運輸署參考了其他城市實施及不實施的士燃

料附加費的經驗，以及引進附加費會帶來的影響。署方

亦徵求了包括的士乘客、的士司機和學者在內的持份者

對開徵的士燃料附加費的意見。研究及諮詢結果見下文

第 7 至 16 段。  
 
 
現行調整收費的機制及處理燃料價格變動的做法  
 
6 .   根據法例，的士收費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

釐定，並須通過立法會「先訂立後審議」的程序方可施

行。在收到的士加價申請後，政府一貫會按照以下主要

因素考慮申請  –  
 
 (a)  確保的士營運的財務可行性，包括考慮收入和

營運成本的轉變；  
 
 (b)  維持的士服務在車輛供應、乘客候車時間和乘

客對服務意見等方面在令人滿意的水平；  
 
 (c)  維持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服務收費之間合理的

差距；  
 
 (d)  顧及市民對建議收費的接受程度；以及  
 
 (e)  維持的士收費的現行基本結構  –  落旗首段 車

程收費應較高，跳錶收費率則應按不同車程長

度而遞減。  
 
政府在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車費調整的建議前

會先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和交通諮詢委員會。  
 
7 .   按現行機制，政府在處理的士收費調整申請時，

不會只考慮某一項成本項目的變動而建議調高收費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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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價亦不具追溯力。這做法與其他使用石油燃料而票價

受規管的公共交通服務 (如專營巴士 )相若。在過程中，政

府會全面考慮包括燃料成本在內的整體成本、整體收入、

淨收入狀況等。整體而言，現時的士收費調整機制基本

上可在市民和的士業界的期望之間取得平衡，行之有效。

現時法例不設實施的士燃料附加費的條文。  
 
 
運輸署的研究  
 
(a)  其他城市的經驗  
 
8 .   運輸署以問卷調查方式成功收集了 17 個其他

城市實施或不實施的士燃料附加費的經驗。這些城市包

括  –   
 

( a )  亞洲 (9 個 )：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、杭州、

澳門、台北、新加坡和東京；  
 

(b )  歐洲 (3 個 )：倫敦、法蘭克福和阿姆斯特丹；  
 

( c )  澳紐 (3 個 )：墨爾本、悉尼和奧克蘭；及  
 

(d )  美國 (2 個 )：華盛頓市和紐約市。  
 
設有的士燃料附加費機制的其他城市  
 
9 .   在以上 17 個城市中，目前只有北京、上海、廣

州、深圳和杭州設有的士燃料附加費機制。這些機制的

作用是在燃料價格突然上升時由乘客分擔部分升幅。  
 
10 .   5 個城市當中，深圳和杭州的機制比較簡單：

當燃料價格上升至高出某個預設的啟動水平時，便會徵

收每程 1 元燃料附加費。當燃料價格進一步上升至下一

個預設水平時，燃料附加費會再增加 1 元，如此類推。

北京、上海和廣州則設有較為繁複的燃料附加費機制。

這些城市為燃料附加費設有不同的實施周期 (上海為 1 年；

廣州為 6 個月；北京為 3 個月 )。當上一周期的平均燃料

價格高出預設啟動水平，便會徵收燃料附加費，金額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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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乎上一周期的平均燃料價格與啟動水平的差距而定，

並在整個現周期內維持不變，直至下一周期為止。如燃

料價格未達至啟動價格，乘客不用繳付任何燃料附加費，

但未有資料顯示燃料價格急劇下跌時減收車費。  
 
設有機制而曾實施／從未實施的士燃料附加費的城市  
 
11 .   在上文第 8 段的 17 個城市中，有兩個曾實施燃

料附加費，但後來放棄。華盛頓市曾在 2011 年 3 月 3 日

至 2012 年 6 月 19 日期間實施每程 1 美元的燃料附加費。

而新加坡的兩間的士公司 3則曾在 2008 年 7 月 17 日至

2008 年 11 月 12 日期間收取每程 0.3 新加坡元的燃料附

加費。據理解，這兩個地方均由於燃料價格回落而終止

收取燃料附加費，隨後亦一直未有再徵收。這與香港在

1990 年因海灣危機於 1990 年 8 月爆發而引發油價不穩定

時短暫實施的士燃料附加費的情況相似。當時出現海灣

危機，柴油價格在短期內飆升 (1990 年 8 月至 11 月期間

急升了 26%)。當時政府批准每程 1 元的「暫准燃油費」4。

期後油價在海灣戰爭結束後回落，政府便在 1991 年 6 月

撤消了「暫准燃油費」；惟此舉引起的士業界不滿而發起

示威及慢駛，政府最後將附加費全額納入的士落旗收費

中。  
 
12 .   倫敦雖然設有燃料附加費機制，但從未施行。

倫敦交通局 (Transpor t  for  London)自 2008 年起每年均會

檢討的士收費，過程中會定出一個啟動燃料附加費的價

格水平 5和附加費金額。這兩項參數每年四月開始生效。

如在年度內觸及啟動水平，則不管該年度餘下時間燃料

價格如何變動，該燃料附加費金額在該年度餘下時間內

會一直實施。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新加坡的士的士公司可自行調整收費，不受政府規管。  
 
4 實施「暫准燃油費」的機制與調整車費的機制完全相同，其

實施及取消均需由當時行政局審批，並由立法局通過「先訂

立後審議」的程序確立。  
 

5  由 2014 年 4 月 1 日起，如柴油價格達每公升 175 .48 便士，

燃料附加費便會啟動。當時柴油價格為每公升 136 .3 便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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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未設有的士燃料附加費機制的城市  
 
13 .   在上文第 8 段的 17 個城市中，有 9 個 (澳門、

台北、東京、紐約市、法蘭克福、阿姆斯特丹、奧克蘭、

悉尼和墨爾本 )均從未實施的士燃料附加費。這些城市的

運輸當局認為燃料支出是的士其中一項基本的營運成本，

如有需要，應以調整的士收費而非開徵燃料附加費應對

燃料價格的變化。  
 
14 .   以上城市的經驗顯示，徵收的士燃料附加費的

做法並不普遍。部分曾設有燃料附加費機制的城市不曾

甚至已取消啟動機制。  
 
 
(b)  對開徵的士燃料附加費機制的意見  
 
15 .   在應否開徵的士燃料附加費一事上，除了考慮

的士業界的意見，亦要顧及乘客的看法。為此，運輸署

在 2014 年第四季進行了調查，收集公眾對開徵的士燃料

附加費建議的意見。調查包括在全港 18 個主要的士站訪

問一共 1 000 名的士乘客及舉辦共七場分別為的士乘客

及的士司機而設的焦點小組座談會。署方亦曾諮詢數名

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。蒐集所得的主要意見摘要見

附件二。   
 
 
總結和未來路向  
 
16.   考慮所收集的意見後，政府認為不宜引入的士

燃料附加費機制，主要考慮包括：  
 

(a)  政府處理的士加價申請時，一貫會全面考慮各

項的營運收入及成本，不會單單因為其中一項

考慮因素 (如燃料開支 )而作決定。這是較全面

及平衡的做法，無須另闢途徑處理因燃料價格

變動 (或任何其他某一項因素 )引致的成本上漲

問題。而業界可自行決定何時提交的士加價申

請，法例並無限制申請的頻密程度。在處理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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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申請時，政府會在平衡各持分者的利益的前

提下考慮所有相關因素；  
 

(b)  若一旦開徵可隨燃料價格變動而自動調整的燃

料附加費，政府對的士收費所擔當的「把關」

角色會有所削弱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在處理加價

申請時，市民對建議收費的接受程度是政府考

慮的因素之一；  
 

(c)  開徵燃料附加費會把燃料成本直接自動轉嫁於

乘客，公眾未必接受。若同時存有恆常加價機

制及自動啟動的燃料附加費機制，或會引起收

費上的混亂及令乘客不免有「雙重加價」的觀

感；  
 

(d)  要釐定啟動的士燃料附加費的燃料價格水平及

附加費的確實金額，涉及相當複雜的安排及運

算，不易取得各方共識。我們亦注意到國際燃

料價格短期的急劇波動可以是令本地的石油氣

價格急劇上調或急劇下調。若急劇上調便須急

速以收取燃料附加費收回所增加的 (部份 )燃料

開支，那麼我們亦須處理當石油氣價格急劇下

調至低水平時的士收費應否快速下調的問題。

我們注意到目前業界在提議引入燃料附加費時，

未 有 表 示 應 如 何 處 理 燃 料 價 格 急 劇 下 調 的 問

題；  
 

(e)  引入的士燃料附加費或會對其他公共交通服務

(如專營巴士和公共小巴 )造成連鎖反應，令為

數不少的普羅市民受影響；以及  
 

( f )  的士車主仍可能因的士燃料附加費的引入而調

高車租。因此，引入的士燃料附加費是否能直

接增加司機的淨收入實未可料。  
 
總括而言，政府認為開徵燃料附加費並不可取，由燃料

價格變動引致的成本變化問題應繼續按現行的士收費調

整機制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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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 下一步，我們會在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的《角

色定位檢視》部分研究的士的角色和定位。一如本局在

去年 11 月向交通事務委員會簡介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

的工作計劃文件第 11(b)( i i i )段中所指，主要研究的議題

為在顧及對其他公共交通服務的影響之下，探討推出如

豪華的士的新的士服務種類是否可行可取。在研究過程

中，我們會小心評估這建議對的士供求以至對其他業界

的影響。我們也須顧及其他公共交通服務的角色和定位，

以促進彼此優勢互補，讓市民享有便捷服務和合適選擇。

按照目前的工作計劃，整項就各公共交通服務的角色定

位作出檢視的《角色定位檢視》會在今年稍後開展，預

計大約需時兩年完成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8 .   請委員備悉本研究的結果及提供意見。 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運輸署  
2015 年 7 月  



 
附件一  

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  
兩個部份的工作流程  

 
 

 
 

《專題研究》研究結果  《角色定位檢視》檢視結果  

《角色定位檢視》 #  《專題研究》*  

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綜合報告  

研究結果會在無須

等待整個《公共交通

策略研究》完成下先

由相關部門推進  

研究結果會先  
透過《角色定位檢

視》作通盤考慮而

暫不施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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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 

對開徵的士燃料附加費機制的調查意見摘要  

 
1 .  支持引入的士燃料附加費的主要理據為  –  
 

(a)  燃料價格上升從而增加經營成本雖然可按目前

增加按錶收費處理，但這機制不能及時顧及燃

料價格可能出現的短期急劇波動。燃料附加費

有助的士司機抵銷燃料價格在短期出現的急劇

波動，從而穩定他們的收入；  
 

(b)  燃料附加費在燃料價格短期急劇波動時可以快

速實施，因而可迅速減少司機的壓力；  
 

(c)  由於燃料附加費屬過渡安排，與傳統收費調整

的長期性質有所不同，有些司機故認為車主將

較難有理據要求攤分燃料附加費的收入，故車

主調高車租的機會可能較低；以及  
 

(d)  燃料附加費會隨燃料價格調整而有所增減，並

在燃料價格跌至啟動水平以下時停止收取，這

有 別 於 傳 統 的 收 費 調 整 ， 應 更 能 為 公 眾 所 接

受。  
 
2 .  反對引入的士燃料附加費的主要理據為  –  
 

(a)  政府處理的士加價申請時，燃料開支是其中一

項考慮因素。這做法應繼續沿用。而近七成受

訪乘客認同，燃料價格若長期高企，的士業界

應該透過現行機制向政府申請加價，而不是收

取燃料附加費；  
 
(b)  目前的士的收費調整機制，將不同的因素 (包括

業界營運環境、服務需求和水平，以及乘客的

負擔能力 )納入考慮之列而作出整體評估，這對

各方面都比較公平。就個別成本項目收取附加

費，則會繞過政府每次處理加價申請時可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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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把關作用，等同將個別成本項目的變化直接

轉嫁乘客。現時的的士收費調整機制既已計及

不同營運成本和收入的變動，如燃料附加費機

制與這機制同時存在，最終可能導致多重收費

上調，加重乘客負擔，對乘客亦不公平；  
 
(c)  的士車主始終或會因司機多收了燃料附加費而

收入有所增加而調高車租；  
 
(d)  要解決釐定啟動附加費的燃料價格水平、因應

不同燃料價格所收取的不同附加費，以及應否

在燃料價格下降至某水平時會減收車費等問題

非常複雜，亦難取得各方共識；  
 
(e)  應盡量維持簡單的的士收費結構，引入或會經

常調整的燃料附加費會令現行的士收費結構變

得複雜；以及  
 
( f )  隨燃料價格浮動的附加費會令市民感到混亂，

令司機和乘客易起爭端，亦有機會出現錯收或

濫收的情況，引致執法上的問題。  
 
 


